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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上财采办〔2024〕1号

投诉人：杭州易融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湖州街36号 22A

采购人：杭州市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环站东路358号 B幢 712室

被投诉人：浙江力德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机场路106号晟杭中心9楼 901室

相关供应商：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庙后王路425号 5幢 903室

相关供应商：杭州市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街道石塘工业园临一街108号

相关供应商：浙江中元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庙后王路425号 3号楼 5楼

相关供应商：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龙舌路46号大名空间商务大厦1303 室

相关供应商：浙江宏泰景观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天汇园1幢 1单元 901室

相关供应商：浙江银龙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12号万恒创业园2幢 1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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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杭州易融建设有限公司对2024-2025年上城区亮灯养

护项目（编号：SCCG-LD-2023-001，以下简称本项目）采购过程

和采购结果质疑答复不满，投诉材料经补正后，于2024 年 1月 24

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于2024 年 1月 24日受理。经依法

对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杭州易融建设有限公司诉称：投诉事项 1：招标文件

评分标准有倾向性。事实依据：根据四个标段的评分细则来看，

第 11.1 项评分均为车辆评分点，根据四个标段要求不同推断，

大胜具有三辆登高车，中元具有四辆巡查车。根据招标文件强制

性要求，标一标二要求巡查车辆为 3辆和 4辆，标三标四要求巡

查车车辆2辆皮卡车，为何加分项从标项一、标项二的“每增加

一辆皮卡车”变成了标项三标项四的“每具有一辆皮卡车”变为

评分点。代理只是笼统的回复，并没有针对性（图略）。法律依

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五条 质疑供应

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

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

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投诉事项 2：评标不

公正。事实依据：四个标项的主观分评分细则大致相同，我司标

项一的主观分与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相差 1.29 分，标项

二相差2分，但在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中标的标项四却相

差 10 分整；同样，我司标项二主观分与浙江中元照明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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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相差 2.71 分，在浙江中元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所中标的标项

三上却相差 9.71 分；为何在评分细则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在不同

标段的主观分相差如此之多，其余两司针对其对应中标的标段所

投标是有多完美，才能有如此大的主观差距。代理只是笼统的回

复，并没有针对性。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 第五十五条 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

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

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

部门投诉。投诉事项 3：存在串通投标报价。事实依据：就浙江

宏泰景观有限公司而言，其虽投了四个标段，然而在标项一和标

项四上所报价格离奇之低，在另外两个标段却依旧正常报价，且

恰巧在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

司所中两个标段，且标段一除却我司外刚好只有大胜、滨和和宏

泰三家公司投标，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标项三浙江银龙机电工程

有限公司身上，是否抱团有待商榷。经过调查在其余浙江宏泰和

滨和共同投标的项目上，依旧是同样的情况，具有明显的规律性

显然是相互串通投标。此为滨江区彩虹快速路养护项目投标情

况，宏泰以最低价形式配合滨和最高价中标，与本项目标段一和

标段四情况相同（图略）。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第五十五条 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

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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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

理部门投诉。投诉事项 4：评标不公正。事实依据：除却标项一

只有四家单位参与投标的情况，其余三个标段我司排名均为第四

名，且四个标段我司与中标单位的差距四舍五入均为 13 分，如

若中元或是大胜在不同标段所编写的投标文件内的评分技术方

案相同的情况下，为何他们的起伏如此之大，而我司却如此平稳，

甚至平稳到不论谁是第一名，跟第一名的差距都几乎一样。代理

只是笼统的回复，并没有针对性。

标项一 标项二 标项三 标项四

第一名 84.48 83.87 81.37 80.35

杭州易融建设有限公司 71.47 70.29 67.88 66.51

相差值 13.01 13.58 13.49 13.84

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五条 质

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

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

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投诉事项 5：

有暗箱操作嫌疑。事实依据：四个标段中标单位的中标价，一标

限价 10218600 元，中标单位：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

标价9707681元。二标限价6912400 元，中标单位：杭州市路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价 6153395 元。三标限价6670700 元，

中标单位：浙江中元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中标价6137040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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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限价5629100元，中标单位：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中标

价 5235060 元 ；均是高价中标，且一标和二标的中标单位均只

投了一个标段，是有什么把握让他们认为只投这一个标段就一定

能中标？代理只是笼统的回复，并没有针对性。法律依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五条 质疑供应商对采购

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

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

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图略）。与投诉事项相关的投

诉请求：请求以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查本次招投标流程是否规范，

是否存在违法违规事宜，并依法处理。投诉人杭州易融建设有限

公司提供了质疑函、质疑函回复等证据。

被投诉人浙江力德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辩称：针对投诉事项 1

答复：第一、投诉人主张“招标文件评分标准有倾向性”，采购

文件及采购公告中明确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使自己的权益受到

损害的，可以自获取采购文件之日或者采购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公告期限届满后获取采购文件的，以公告期限届满之日为准）

起7个工作日内，对采购文件需求的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

疑，对其他内容的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

疑。经查询政府采购云平台，投诉单位于2023-12-08 14:03:54

获取采购文件，2024 年 1月 8日提供采购文件内容质疑函，依据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一条：潜在供应商已依法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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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质疑的采购文件的,可以对该文件提出质疑。对采购文件提

出质疑的,应当在获取采购文件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因为投诉人该条质疑已过质疑时限，故我

单位在质疑回复函中不予接收。第二、本项目车辆的打分项是依

据对于车辆的要求及考虑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进行设定。

标项一养护内容中大部分楼宇位于钱江新城核心区，重要保障活

动多，标项二养护内容中楼宇范围分布广，并包含了火车东站及

周边建筑等杭州重要窗口设施。采购需求中对于车辆的需求高，

要求应急响应情况多。标项三养护内容以钱塘江北岸沿线楼宇为

重点，标项四养护楼宇位于老城区（湖滨、小营、清波街道等），

养护范围散、交通拥堵，实施过程中多数为电瓶车。各标项的采

购需求对于车辆的需求不同，故采购人依据采购需求进行评分标

准设定，符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同时不存

在《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

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情形，也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

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应

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

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投诉人对其主张“招标文

件评分标准有倾向性”未能提供其他具体有效的证据。综上所述，

本条投诉未经依法质疑，应不属于本次投诉处理范围。针对投诉

事项 2答复：第一、评标委员会协助处理投诉答复，具体回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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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评标委员会按照先评审标项一、后评审标项二、再评审标项

三、最后评审标项四顺序进行评审。在各标项评审前，评标委员

会对各标项采购文件进行了认真阅读，全面了解了标项的基本概

况及采购需求。评标委员会成员按照客观、公正、规范、审慎的

原则，严格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

进行了独立评审。1、四个标项的采购需求不同。四个标项的楼

宇分布范围、设施折旧率、楼宇建筑特点（高度、外立面材质、

设施安装方式）、养护重点、养护难度、养护服务区域交通及环

境条件等实际情况不一。标项一楼宇集中，且大部分楼宇位于钱

江新城核心区，超高楼宇居多、设施密度大，政府重要保障活动

多，对养护单位高空作业能力、应急响应速度等要求高；标项二

楼宇范围分布广，并包含了火车东站及周边建筑等杭州重要窗口

设施，对养护单位机动能力、对设施情况的认知具有较高的要求；

标项三以钱塘江北岸沿线楼宇为重点，其中包括灯光秀楼宇，对

养护单位重大活动保障、灯光秀保障等能力有较高要求；标项四

楼宇位于老城区（湖滨、小营、清波街道等），养护范围散、交

通拥堵，商业区多，但建筑及景观照明设施老旧，养护难度大，

养护单位需充分、清晰认知本项目的复杂度。基于以上情况，需

要投标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具体明确的养护服务方案。2、投

标文件的评分情况。评标委员会严格按照评分标准进行评审，若

投标文件中对项目需求理解充分，方案全面完整，针对性强，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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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度高，则得分高；若投标文件中对项目需求理解一般，方案基

本完整，针对性不强、匹配程度不高，则得分一般；若投标文件

中对项目需求理解差，方案欠缺，针对性差，匹配度低，则得分

低。质疑函中涉及的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中元照明

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其对应中标标项所提供的投标文件针对性

强、匹配度佳（例如，浙江中元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在标项三的重

大活动保障方案中详细阐述了通行保障方案、楼宇分布情况以及

项目实时观测点位；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在标项四中逐一

分析了所有建筑、设施的现状及日后的针对性养护计划）。结论：

各标项客观分得分一致，主观分由各位专家依据各标项不同的采

购需求，在评分标准的分值范围内，客观、独立打分，主观分存

在高低不同，在评审过程中所有标项不存在畸高、畸低、主观分

偏差 30%以上等异常情形。因此，本次评标不存在投诉人的投诉

事项。第二、该项目评审客观分均一致，主观分由各位专家在评

分细则的分值范围内根据供应商的响应情况客观、独立打分。且

通过“技术评分明细表”计算，并未发现评分畸高、畸低行为。

对于投诉人提供的其他项目的打分结果截图，我单位认为不同政

府采购项目之间，因需求、评分细则不完全相同，不具有可比性。

用类似项目评分主张评审不公正，依据不足。综上所述，根据现

有证据材料，对投诉人前述主张我方不予认同。针对投诉事项 3

答复：第一、投诉人主张疑似存在串通投标报价，我单位查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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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投标单位标书，标项一：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报价

9707681 元，浙江宏泰景观有限公司报价 3300000 元，浙江大胜

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报价9891604.8 元。标项二浙江大胜科技工程

有限公司报价6566780.3 元，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参与

此标项，浙江宏泰景观有限公司报价 5391672 元。标项三浙江宏

泰景观有限公司报价5136439 元，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

标项一中标，标项二按无效标处理，无报价，浙江大胜科技工程

有限公司未参与此标项。标项四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报价

5235060 元，浙江宏泰景观有限公司报价1528000 元。对于 3家

单位并未发现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第

二、评审过程中，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浙江宏泰景观有

限公司标项一、标项四报价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

价，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最终经评审

委员会一致讨论，其报价有效。第三、对于此项投诉，也请评审

委员会进行协助调查。评审委员会回复如下：经审查，浙江宏泰

景观有限公司、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大胜科技工程

有限公司其投标文件中未发现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

制；未发现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投标

文件中未发现投标文件相互混装情况。第四、投诉人提供了滨江

区彩虹快速路养护项目投标情况，我单位认为不同政府采购项目

之间，因需求、评分细则不完全相同，不具有可比性。用其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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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报价主张疑似存在串通，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人对其主张“存

在串通投标报价”未能提供其他具体有效的证据。综上所述，根

据现有证据材料，对投诉人前述主张我方不予认同。针对投诉事

项 4答复：第一、评标委员会协助处理投诉答复，具体回复如下：

评标委员会按照先评审标项一、后评审标项二、再评审标项三、

最后评审标项四顺序进行评审。在各标项评审前，评标委员会对

各标项采购文件进行了认真阅读，全面了解了标项的基本概况及

采购需求。评标委员会成员按照客观、公正、规范、审慎的原则，

严格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了

独立评审。1、四个标项的采购需求不同。四个标项的楼宇分布

范围、设施折旧率、楼宇建筑特点（高度、外立面材质、设施安

装方式）、养护重点、养护难度、养护服务区域交通及环境条件

等实际情况不一。标项一楼宇集中，且大部分楼宇位于钱江新城

核心区，超高楼宇居多、设施密度大，政府重要保障活动多，对

养护单位高空作业能力、应急响应速度等要求高；标项二楼宇范

围分布广，并包含了火车东站及周边建筑等杭州重要窗口设施，

对养护单位机动能力、对设施情况的认知具有较高的要求；标项

三以钱塘江北岸沿线楼宇为重点，其中包括灯光秀楼宇，对养护

单位重大活动保障、灯光秀保障等能力有较高要求；标项四楼宇

位于老城区（湖滨、小营、清波街道等），养护范围散、交通拥

堵，商业区多，但建筑及景观照明设施老旧，养护难度大，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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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需充分、清晰认知本项目的复杂度。基于以上情况，需要投

标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具体明确的养护服务方案。2、投标文

件的评分情况。评标委员会严格按照评分标准进行评审，若投标

文件中对项目需求理解充分，方案全面完整，针对性强，匹配度

高，则得分高；若投标文件中对项目需求理解一般，方案基本完

整，针对性不强、匹配程度不高，则得分一般；若投标文件中对

项目需求理解差，方案欠缺，针对性差，匹配度低，则得分低。

质疑函中涉及的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中元照明股份

有限公司等公司，其对应中标标项所提供的投标文件针对性强、

匹配度佳（例如，浙江中元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在标项三的重大活

动保障方案中详细阐述了通行保障方案、楼宇分布情况以及项目

实时观测点位；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在标项四中逐一分析

了所有建筑、设施的现状及日后的针对性养护计划）。结论：各

标项客观分得分一致，主观分由各位专家依据各标项不同的采购

需求，在评分标准的分值范围内，客观、独立打分，主观分存在

高低不同，在评审过程中所有标项不存在畸高、畸低、主观分偏

差30%以上等异常情形。因此，本次评标不存在投诉人的投诉事

项。第二、该项目评审客观分均一致，主观分由各位专家在评分

细则的分值范围内根据供应商的响应情况客观、独立打分。且通

过“技术评分明细表”计算，并未发现评分畸高、畸低行为。对

于投诉人提供的其他项目的打分结果截图，我单位认为不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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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项目之间，因需求、评分细则不完全相同，不具有可比性。

用类似项目评分主张评审不公正，依据不足。综上所述，根据现

有证据材料，对投诉人前述主张我方不予认同。针对投诉事项 5

答复：第一、本项目依法公开招标，招标文件中明确写明符合条

件的投标人可以同时参加所有标项的投标，但标项一、标项二、

标项三、标项四的第一中标候选人不得重复。投诉单位提出标项

一和标项二的中标单位均只投了一个标段。经我单位查询，滨和

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投标标项一、三，杭州市路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投标标项二与事项不符。第二、经查阅投标单位投标文件，

未发现投标文件具有关联性或雷同性，评标委员会也未认定投标

人有恶意串通、妨碍其他投标人的竞争行为、损害采购人或者其

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情形，并且评标委员会未认定投标人报价无

效，投诉人主张“有暗箱操作嫌疑”缺乏具体有效的证据或者明

确线索指向，缺乏事实依据。结合本项目供应商投标响应、专家

符合性审查和评审打分情况，对投诉人前述主张我方不予认同。

对于投诉人的投诉事项1，我们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供应商质疑、投诉应当有明确

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

项的范围。”投诉人的投诉事项 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 ，不

应予以支持。对于投诉人的投诉事项 2、3、4、5，我们认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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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供应商投诉的

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投诉人的投诉事项无必要的

证明材料，不应予以支持。此复。被投诉人浙江力德工程顾问有

限公司提供了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电子版）、评标资料、质疑

函、质疑答复函、评标委员会协助处理投诉答复的会议纪要等证

据。

采购人杭州市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述称:针对投诉事项 1

答复：第一、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投诉人主张“招

标文件评分标准有倾向性”，采购文件及采购公告中明确供应商

认为采购文件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自获取采购文件之

日或者采购公告期限届满之日（公告期限届满后获取采购文件

的，以公告期限届满之日为准）起7个工作日内，对采购文件需

求的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对其他内容的以书面形式向

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经查询政府采购云平台，投诉

单位于2023-12-08 14:03:54获取采购文件，2024 年 1月 8日提

供采购文件内容质疑函，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

一条：潜在供应商已依法获取其可质疑的采购文件的,可以对该

文件提出质疑。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应当在获取采购文件或

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因为投诉人

该条质疑已过质疑时限，故我单位在质疑回复函中不予接收。第

二、本项目车辆的评分标准是依据对于车辆的要求及考虑项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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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进行设定。标项1养护内容中大部分楼宇位

于钱江新城核心区，重要保障活动多，标项 2养护内容中楼宇范

围分布广，涵盖采荷、凯旋、闸弄口、彭埠、笕桥、九堡、丁兰

等街道的景观亮灯设施。采购需求中要求应急响应速度快、情况

多，故设置“配置满足需求的巡查车辆基础上,每增加 1辆皮卡

车得1分，最高得3分”的评分标准。标项 3养护内容以钱塘江

北岸沿线楼宇为重点，标项4养护楼宇位于老城区（湖滨、小营、

清波街道等），养护范围交通拥堵、停车难，在实施过程中，机

动车辆行动较为不便，故设置“配置满足需求的巡查车辆每具有

1辆皮卡车得 1分，最高得 3分”的评分标准。各标项的采购需

求对于车辆的需求不同，故采购人依据采购需求进行评分标准设

定，符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同时不存在《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

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情形，也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

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

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

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投诉人对其主张“招标文件评分

标准有倾向性”未能提供其他具体有效的证据。综上所述，本条

投诉未经依法质疑，应不属于本次投诉处理范围。针对投诉事项

2答复：第一、在评标过程中，我方派出的监督员并未发现评标

委员会存在任何违规行为。第二、经采购代理机构向评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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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评标委员会答复：“各标项客观分得分一致，主观分由各

位专家依据各标项不同的采购需求，在评分标准的分值范围内，

客观、独立打分，主观分存在高低不同，在评审过程中所有标项

不存在畸高、畸低、主观分偏差30%以上等异常情形。因此，本

次评标不存在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综上所述，根据现有证据

材料，对投诉人前述主张我方不予认同。针对投诉事项 3答复：

经采购代理机构、评标委员会审查，未发现相关公司存在串通投

标报价。综上所述，根据现有证据材料，对投诉人前述主张我方

不予认同。针对投诉事项 4答复：第一、在评标过程中，我方派

出的监督员并未发现评标委员会存在任何违规行为。第二、经采

购代理机构向评标委员会咨询，评标委员会答复：“各标项客观

分得分一致，主观分由各位专家依据各标项不同的采购需求，在

评分标准的分值范围内，客观、独立打分，主观分存在高低不同，

在评审过程中所有标项不存在畸高、畸低、主观分偏差30%以上

等异常情形。因此，本次评标不存在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综

上所述，根据现有证据材料，对投诉人前述主张我方不予认同。

针对投诉事项 5答复：第一、在评标过程中，我方派出的监督员

并未发现评标委员会存在任何违规行为。第二、本项目依法公开

招标，招标文件中明确写明符合条件的投标人可以同时参加所有

标项的投标，但标项一、标项二、标项三、标项四的第一中标候

选人不得重复。投诉单位提出标项一和标项二的中标单位均只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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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标段。经查询，中标单位实际投标情况与质疑方陈述不符。

综上所述，根据现有证据材料，结合本项目供应商投标响应、专

家符合性审查和评审打分情况，对投诉人前述主张我方不予认

同。对于投诉人的投诉事项1，我方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供应商质疑、投诉应当有

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

疑事项的范围。”投诉人的投诉事项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不

应予以支持。对于投诉人的投诉事项 2、3、4、5，我方认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供应商

质疑、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供应商投诉的

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投诉人的投诉事项 无必要

的证明材料，不应予以支持。此复。

相关供应商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述称：针对投诉事项

1回复：招标文件的起草，评分标准的设置，是根据招标内容的

要求和技术需求来设置的，任何满足要求的单位都可以来投标，

不存在倾向性。针对投诉事项2回复：不存在。针对投诉事项3

回复：我公司根据自身的财务成本，确定自己的投标报价，不存

在其他串通投标的情况。针对投诉事项4回复：不存在。针对投

诉事项5回复：投诉内容说我公司只投了第一标段，实际上我公

司是投标一二三标段的，因为第一标段中标后，第二三标自动失

效的，此投诉表达本身与实际情况不符。另外我公司自行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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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暗箱操作。

相关供应商杭州市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述称：针对投诉事

项1回复：我公司投标依法依规进行，不存在招标文件评分标准

有倾向性问题。针对投诉事项 2回复：我公司投标依法依规进行，

不存在评标不公正问题。针对投诉事项3回复：我公司投标依法

依规进行，不存在串通投标报价问题。针对投诉事项4回复：我

公司投标依法依规进行，不存在评标不公正问题。针对投诉事项

5回复：我公司投标依法依规进行，结合公司发展及现阶段运营

情况综合考虑标项二更符合公司业务要求，不存在有暗箱操作问

题。

相关供应商浙江中元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未作答复。

相关供应商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述称：针对投诉事项

1回复：招标文件评分标准我司认为无任何倾向性，其中车辆、

设备等条件均符合照明设施养护要求。我司投标文件不存在三辆

登高车，投诉方推断我司具有三辆登高车，是无稽之言。针对投

诉事项2回复：我司每个标段的商务技术文件根据每个标段现状

分析、项目特点分析等不同而编制，故每个标段的商务技术文件

的数量、质量是有区别的，标段一共597页，标段二共574页，

标段四共635页。针对投诉事项 3回复：我司报价严格、谨慎，

结合各方面成本考虑作出的报价，都是单独报价，不存在与其他

单位串通报价。针对投诉事项4回复：我司每个标段的商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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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根据每个标段现状分析、项目特点分析等不同而编制，故每

个标段的商务技术文件的数量、质量是有区别的，标段一共597

页，标段二共574页，标段四共635页。针对投诉事项 5回复：

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我司出于养护成本、投标成本、中标几率等

各种因素考虑，选择或者放弃投标标段，属于公司正常决策。我

司中标的标段报价为5235060 元，投诉单位报价为 4953608元，

其他投标单位有报价为5460227元和5347645元。结合以上情况，

不属于投诉单位所说的高价中标。

相关供应商浙江宏泰景观有限公司述称：针对投诉事项1回

复：无倾向性。针对投诉事项2回复：不存在评标不公正行为。

针对投诉事项3回复：我公司因资信技术部分有扣分，所以在报

价方面有所偏低，但也是结合自己的成本，才确定我单位的投标

报价的，不存在串通投标的情况。针对投诉事项 4回复：不存在。

针对投诉事项5回复：不存在。

相关供应商浙江银龙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述称：我公司已收到

关 于 2024-2025 年 上 城 区 亮 灯 养 护 项 目 （ 编 号 ：

SCCG-LD-2023-001）投诉书，对于投诉我公司存在串通投标报价

情况，我公司不予认可。情况说明如下：1、我公司之所以报价

低，是因为我单位在客观分上有所扣分，为了获得此项业绩，在

投标中更具有竞争力，所以我单位报了低价。不存在串通投标报

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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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机关调查查明：

一 、 本 项 目 采 购 方 式 为 公 开 招 标 （ 项 目 编 号 ：

SCCG-LD-2023-001），2023年 12月 5日发布公开采购公告，12

月 26日 09:30 开标，12月 27日发布结果公告，滨和环境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为标项1中标供应商，中标价为9707681 元；杭州市

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标项 2 中标供应商，中标价为

6153395.6元；浙江中元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为标项 3中标供应商，

中标价为6137040元；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为标项4中标

供应商，中标价为5235060 元。采购人杭州市上城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分别于2024年 1月 12日、1月 22日发布合同公告。

二、质疑阶段，投诉人称：质疑事项 1:招标文件评分标准有

倾向性。事实依据：根据四个标段的评分细则来看，第 11.1 项

评分均为车辆评分点，根据四个标段要求不同推断，大胜具有三

辆登高车，中元具有四辆巡查车。根据招标文件强制性要求，标

一标二要求巡查车辆为3辆和 4辆，标三标四要求巡查车车辆 2

辆皮卡车，为何加分项从标项一、标项二的“每增加一辆皮卡车”

变成了标项三标项四的“每具有一辆皮卡车”变为评分点（图略）。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二十条：“招标

文件不得要求或者标明特定的生产供应者以及含有倾向或者排

斥潜在投标人的其他内容。”质疑事项 2：评标不公正。事实依

据：四个标项的主观分评分细则大致相同，我司标项一的主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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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相差 1.29 分，标项二相差 2 分，

但在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中标的标项四却相差 10 分整；

同样，我司标项二主观分与浙江中元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相差 2.71

分，在浙江中元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所中标的标项三上却相差 9.71

分；为何在评分细则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在不同标段的主观分相差

如此之多，其余两司针对其对应中标的标段所投标是有多完美，

才能有如此大的主观差距。法律依据：《招标投标法》第三十八

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标的过程和

结果。”第四十四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地履

行职务，遵守职业道德，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

质疑事项 3：疑似存在串通投标报价。事实依据：就浙江宏泰景

观有限公司而言，其虽投了四个标段，然而在标项一和标项四上

所报价格离奇之低，在另外两个标段却依旧正常报价，且恰巧在

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所中

两个标段，且标段一除却我司外刚好只有大胜、滨和和宏泰三家

公司投标，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标项三浙江银龙机电工程有限公

司身上，是否抱团有待商榷。法律依据：《招标投标法》第三十

二条第一款：“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投

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第

三十八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标的

过程和结果。”质疑事项 4：评标不公正。事实依据：除却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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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有四家单位参与投标的情况，其余三个标段我司排名均为第

四名，且四个标段我司与中标单位的差距四舍五入均为 13 分，

如若中元或是大胜在不同标段所编写的投标文件内的评分技术

方案相同的情况下，为何他们的起伏如此之大，而我司却如此平

稳，甚至平稳到不论谁是第一名，跟第一名的差距都几乎一样。

标项一 标项二 标项三 标项四

第一名 84.48 83.87 81.37 80.35

杭州易融建设有限公司 71.47 70.29 67.88 66.51

相差值 13.01 13.58 13.49 13.84

法律依据：《招标投标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标的过程和结果。”第四十四条：“ 评

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地履行职务，遵守职业道德，对所

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质疑事项 5：有暗箱操作嫌疑

事实依据：四个标段中标单位的中标价，一标限价 10218600元，

中标单位：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价9707681元。二

标限价6912400元，中标单位：杭州市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标价 6153395 元。三标限价6670700 元，中标单位：浙江中元

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中标价6137040 元。四标限价5629100元，

中标单位：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 5235060 元 ；均

是高价中标，且一标和二标的中标单位均只投了一个标段，是有

什么把握让他们认为只投这一个标段就一定能中标？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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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投标人不得与招标人串通

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第

三十八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标的

过程和结果（图略）。

被投诉人浙江力德工程顾问有限公司答复：针对质疑事项 1

答复:本项目属于政府采购服务类项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及其相关规定，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及其相关规定。你单位主张招标文件评分标准有倾向性，采

购文件及采购公告中明确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使自己的权益受

到损害的，可以自获取采购文件之日或者采购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公告期限届满后获取采购文件的，以公告期限届满之日为准）

起7个工作日内，对采购文件需求的质疑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

出，对其他内容的质疑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

出。经查询政府采购云平台，你单位2023-12-08 14:03:54获取

采购文件，于 2024 年 1 月 8日提供采购文件内容质疑函，依据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一条，潜在供应商已依法获取

其可质疑的采购文件的,可以对该文件提出质疑。对采购文件提

出质疑的,应当在获取采购文件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你单位已过质疑时限，本条质疑不予接收。

对于评分细则中车辆的设定，采购人依据每标项采购需求中对车

辆的要求并考虑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设定相关评分，依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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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等规定，科学合理

确定采购需求是采购人的权利和职责。《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采用综合性评审方法的，评审因素应当

按照采购需求和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因素确定。故此条款

采购人依据需求进行评分设定，并不存在你单位所述情况。你单

位推断大胜具有三辆登高车，中元具有四辆巡查车，我单位查询

了其投标文件，与你单位所述不符。针对质疑事项 2答复：你单

位主张评标不公正，所用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及其相关规定。本项目属于政府采购服务类项目，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相关规定，不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相关规定。且经我单位查询相关证据，未

发现专家有发表倾向性言论或评分时具有倾向性等违法违规行

为。根据评审专家的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汇总

表、采购文件、评审报告等证据。评标委员会成员按照先评审标

项一、后评审标项二、再评审标项三、最后评审标项四顺序进行，

且每个标项均认真阅读采购文件以及相关材料，熟悉标项的基本

概况，采购项目的质量要求、数量、主要技术标准或服务需求，

采购合同主要条款，采购响应文件无效情形，评审方法、评审依

据、评审标准等和每标项递交的投标响应情况，对评分内容逐条

进行打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

一条 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成员应当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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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

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该项目评审客观分均一致，主观

分由各位专家在评分细则的分值范围内根据供应商的响应情况

客观、独立打分。根据《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

支持中小企业力度助力扎实稳住经济的通知》第八条规定“评审

小组成员个人主观打分偏离所有评审小组成员主观打分平均值

30%以上的，由评审委员会启动评分畸高、畸低行为认定程序，

限制专家自由裁量权”，但通过“技术评分明细表”计算，并未

发现评分畸高、畸低行为。对于你单位提供的其他项目的打分结

果截图，我单位认为不同政府采购项目之间，因需求、评分细则

不完全相同，不具有可比性。用类似项目评分主张评审不公正，

依据不足。故根据现有证据材料，你方质疑不成立。针对质疑事

项 3答复：本项目属于政府采购服务类项目，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相关规定，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及其相关规定。你方主张疑似存在串通投标报价，根据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三十七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 ( 一) 不

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二) 不同投标

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三) 不同投标人的投

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四) 不同

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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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六)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

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你单位未能提供存在上述情形

的实质性证据，且评标委员会也未认定投标人有恶意串通、妨碍

其他投标人的竞争行为、损害采购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的情形。你方主张的串通投标报价缺乏具体有效的证据或者明确

线索指向。故根据现有证据材料，你方质疑不成立。针对质疑事

项 4答复：你单位主张评标不公正，所用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相关规定。本项目属于政府采购服务类

项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相关规定，不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相关规定。且经我单位查

询相关证据，未发现专家有发表倾向性言论或评分时具有倾向性

等违法违规行为。根据评审专家的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技术商务

资信评分汇总表、采购文件、评审报告等证据。评标委员会成员

按照先评审标项一、后评审标项二、再评审标项三、最后评审标

项四顺序进行，且每个标项均认真阅读采购文件以及相关材料，

熟悉标项的基本概况，采购项目的质量要求、数量、主要技术标

准或服务需求，采购合同主要条款，采购响应文件无效情形，评

审方法、评审依据、评审标准等和每标项递交的投标响应情况，

对评分内容逐条进行打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

施条例》第四十一条 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

组成员应当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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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该项目评审客观

分均一致，主观分由各位专家在评分细则的分值范围内根据供应

商的响应情况客观、独立打分。根据《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

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助力扎实稳住经济的通知》第八

条规定“评审小组成员个人主观打分偏离所有评审小组成员主观

打分平均值 30%以上的，由评审委员会启动评分畸高、畸低行为

认定程序，限制专家自由裁量权”，但通过“技术评分明细表”

计算，并未发现评分畸高、畸低行为。对于你单位提供的其他项

目的打分结果截图，我单位认为不同政府采购项目之间，因需求、

评分细则不完全相同，不具有可比性。用类似项目评分主张评审

不公正，依据不足。故根据现有证据材料，你方质疑不成立。针

对质疑事项5答复：本项目属于政府采购服务类项目，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相关规定，不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相关规定。另外，本项目依法公开招标，

招标文件中明确写明符合条件的投标人可以同时参加所有标项

的投标，但标项一、标项二、标项三、标项四的第一中标候选人

不得重复。你单位提出一标和二标的中标单位均只投了一个标

段，经我单位查询，与事项不符。你单位提出均为高价中标。经

查询，投标人报价未超过最高限价，评标委员会认为各投标单位

的报价均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投诉人主张的“高价中标”，缺乏

事实依据。评标委员会查阅相关投标单位的投标文件后，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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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具有关联性或雷同性，也未认定投标人有恶意串通、妨

碍其他投标人的竞争行为、损害采购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

益的情形，并且评标委员会未认定投标人报价无效，你方主张暗

箱操作嫌疑缺乏具体有效的证据或者明确线索指向。故根据现有

证据材料，你方质疑不成立。

三、招标文件 第三部分 采购需求 第一部分：采购内容 标

项一、2024-2025 年上城区钱江新城、四季青街道等区域涉及39

家亮灯养护项目.......标项二、2024-2025 年上城区火车东站、

彭埠街道等区域涉及 65 家亮灯养护项目......标项三：

2024-2025年上城区南星街道、紫阳街道、望江街道等区域涉及

57家亮灯养护项目......标项四：2024-2025年上城区湖滨街道、

清波街道、小营街道等区域涉及78家亮灯亮灯养护项目......。

四、投标相关情况说明 （三）投标时对方案的要求：1．投标人

需对本项目的实际情况有清晰的认知，对本项目的背景和需求的

理解深度，难点分析。........。7．投标人需结合对本项目采

购需求的理解，提供合理的服务承诺、相关设备、车辆、机具等。

第四部分 评标办法（以下内容标项一、二、三、四均适用）

一、评标方法1.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

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

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四、评标中的

其他事项 4.2投标无效。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投标无效：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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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项 1、标项 2、标项 3、标项 4 的中标候选人不允许重复。评

标委员会按标项1标项 2、标项 3、标项4 的顺序依次进行评审，

投标人在前面的标项中已被推荐为第一中标候选人的，当前标项

将做作无效标处理。

四、评审报告 一、采购项目基本情况显示：供应商投标（响

应）情况：标项 1：杭州易融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宏泰景观有限

公司、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4家供应商投标。标项 2：浙江德清景艺建设有限公司、杭州易

融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宏泰景观有限公司、浙江中元照明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市路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6家供应商投标。标项 3：浙江德清景艺建设有限公司、杭

州易融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宏泰景观有限公司、浙江中元照明股

份有限公司、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银龙机电工程有

限公司、杭州大江东城市设施管养有限公司7家供应商投标。标

项 4：浙江新欣景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德清景艺建设有限

公司、杭州易融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宏泰景观有限公司、浙江中

元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侨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大胜

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大江东城市设施管养有限公司8家供应

商投标。

五、评审报告 四、评审情况及说明 2、符合性审查情况说

明 3、无效响应供应商名称、原因及现场确认情况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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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项 3：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符合，说明：1.该单位

已经是标项一中标候选人……该投标单位已是标段一的中标候

选人，不具备投标资格。……标项 4：浙江中元照明股份有限公

司，不符合，说明：1.该单位已经是标项三中标候选人……该单

位已是标段三中标候选人，不符合投标资格。

六、评标资料（标项一）报价文件开标记录表显示：4家供

应商报价分别为杭州易融建设有限公司8787996 元、浙江宏泰景

观有限公司3300000元、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9707681元、

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9891604.8元。

评标资料（标项二）报价文件开标记录表显示：6家供应商

报价分别为杭州市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153395.6 元、浙江大

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6566780.3 元、浙江中元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6566780 元、杭州易融建设有限公司5875540 元、浙江宏泰景观

有限公司5391672元、浙江德清景艺建设有限公司 3525324元。

评标资料（标项三）报价文件开标记录表显示：6家供应商

报价分别为浙江德清景艺建设有限公司5136439 元、杭州易融建

设有限公司5803059元、浙江宏泰景观有限公司 5136439 元、浙

江中元照明股份有限公司6137040 元、浙江银龙机电工程有限公

司2334775 元、杭州大江东城市设施管养有限公司5870216元。

评标资料（标项四）报价文件开标记录表显示：7家供应商

报价分别为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5235060 元、杭州大江东



- 30 -

城市设施管养有限公司 4953608 元、浙江宏泰景观有限公司

1528000 元、杭州易融建设有限公司4953608 元、江苏侨琪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5460227 元、浙江新欣景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347645元、浙江德清景艺建设有限公司4390698 元。

七、评标资料（标项一）采购响应文件澄清通知（第一次）

显示：浙江宏泰景观有限公司：2024-2025 年上城区亮灯养护项

目的评审小组对你方的采购响应文件进行了认真的审查，现需要

你方对下列问题以书面形式予以澄清：1.您单位报价明显低于其

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请提供说明或提供证明材料证

明，是否承诺产品质量和诚信履约？浙江宏泰景观有限公司澄清

称：我公司承诺产品质量和诚信履约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评标资料（标项一）采购响应文件问题澄清通知（第二次）

显示：浙江宏泰景观有限公司：2024-2025 年上城区亮灯养护项

目的评审小组对你方的采购响应文件进行了认真的审查，现需要

你方对下列问题以书面形式予以澄清：1.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

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

约的，请按照要求提供书面说明或者提交相关证明材料，证明其

报价合理性。浙江宏泰景观有限公司澄清称：因我公司人员、车

辆设备比较齐全，对本项目有能力完成，且对项目成本测算也做

过充分核算，以此确定公司报价，若我公司中标，承诺不影响产

品质量，并且能诚信履约。特此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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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标资料（标项三）采购响应文件澄清通知显示：浙江银龙

机电工程有限公司：2024-2025 年上城区亮灯养护项目的评审小

组对你方的采购响应文件进行了认真的审查，现需要你方对下列

问题以书面形式予以澄清：1.您单位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

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请提供说明或提供证明材料证明，是否承

诺产品质量和诚信履约？浙江银龙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澄清称：本

公司已详细阅读你方发放的澄清函，关于2024-2025年上城区亮

灯养护项目我单位承诺为了获得此项业绩，我单位虽然报价低于

项目预算50%，但不影响产品质量或者诚信履约。

八、评审报告显示：

标项 1：相关供应商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商务技术得

分:81.29 分，价格得分 3.19 分，最终得分为 84.48 分，排序第

一；相关供应商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商务技术得分71.0 分，

价格得分 3.34 分，最终得分为 74.34 分，排序第二；投诉人杭

州易融建设有限公司商务技术得分67.71分，价格得分3.76 分，

最终得分为71.47分，排序第三；相关供应商浙江宏泰景观有限

公司商务技术得分:47.61 分，价格得分 10.0 分，最终得分为

57.61分，排序第四。

标项 2：相关供应商杭州市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务技术

得分 78.71 分，价格得分 5.16 分，最终得分为 83.87 分，排序

第一；相关供应商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商务技术得分



- 32 -

70.29分，价格得分5.37 分，最终得分为75.66 分，排序第二；

相关供应商浙江中元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商务技术得分 68.0 分，

价格得分 5.37 分，最终得分为 73.37 分，排序第三；投诉人杭

州易融建设有限公司商务技术得分64.29分，价格得分6.0分，

最终得分为70.29分，排序第四；相关供应商浙江宏泰景观有限

公司商务技术得分51.14分，价格得分6.54分，最终得分为57.68

分，排序第五；……。

标项 3：相关供应商浙江中元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商务技术得

分77.57 分，价格得分 3.8分，最终得分为81.37 分，排序第一；

相关供应商浙江银龙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商务技术得分59.57 分，

价格得分 10.0 分，最终得分为 69.57 分，排序第二；……；投

诉人杭州易融建设有限公司商务技术得分 63.86 分，价格得分

4.02分，最终得分为67.88 分，排序第四；相关供应商浙江宏泰

景观有限公司商务技术得分 53.57 分，价格得分 4.55 分，最终

得分为58.12分，排序第五；……。

标项4：相关供应商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商务技术得分

77.43分，价格得分2.92分，最终得分为80.35分，排序第一；……；

相关供应商浙江宏泰景观有限公司商务技术得分57.43 分，价格

得分10.0 分，最终得分为67.43 分，排序第三；投诉人杭州易融

建设有限公司商务技术得分63.43 分，价格得分3.08 分，最终得

分为66.51 分，排序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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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现推荐中标候选人：标项1：第一中标候选人：滨和

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标项2：第一中标候选人：杭州市路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标项3：第一中标候选人：浙江中元照明股

份有限公司；标项 4：第一中标候选人：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

公司。其他需说明的评审情况：标项1：无。标项 2：无。标项3：

中标单位虽然投标报价最高，综合评标得分最高。标项4：无。

九、投诉调查处理阶段，被投诉人浙江力德工程顾问有限公

司于2024 年 1月 30日邀请原评标委员会协助处理投诉答复，并

于 2024 年 2 月 2 日提供了由原评标委员会成员签字的《关于

2024-2025 年上城区亮灯养护项目评标委员会协助处理投诉答复

的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显示：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答复通知

书（2024 第 1 号）第 2 条，第 4 条答复内容如下：评标委员会

按照先评审标项一、后评审标项二、再评审标项三、最后评审标

项四顺序进行评审。在各标项评审前，评标委员会对各标项采购

文件进行了认真阅读，全面了解了标项的基本概况及采购需求。

评标委员会成员按照客观、公正、规范、审慎的原则，严格根据

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了独立评

审。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一、四个标项的采购需求不同。四

个标项的楼宇分布范围、设施折旧率、楼宇建筑特点(高度、外

立面材质、设施安装方式)、养护重点、养护难度、养护服务区

域交通及环境条件等实际情况不一。标段一楼宇集中，且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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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位于钱江新城核心区，超高楼宇居多、设施密度大，政府重

要保障活动多，对养护单位高空作业能力、应急响应速度等要求

高；标段二楼宇范围分布广，并包含了火车东站及周边建筑等杭

州重要窗口设施，对养护单位机动能力、对设施情况的认知具有

较高的要求；标段三以钱塘江北岸沿线楼宇为重点，其中包括灯

光秀楼宇，对养护单位重大活动保障、灯光秀保障等能力有较高

要求；标段四楼宁位丁老城区(湖滨、小营、清波街道等),养护

范围散、交通拥堵，商业区多，但建筑及景观照明设施老旧，养

护难度大，养护单位需充分、清晰认知本项目的复杂度。基于以

上情况，需要投标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具体明确的养护服务方

案。二、投标文件的评分情况。评标委员会严格按照评分标准进

行评审，若投标文件中对项目需求理解充分，方案全面完整，针

对性强，匹配度高，则得分高；若投标文件中对项目需求理解一

般，方案基本完整，针对性不强、匹配程度不高，则得分一般；

若投标文件中对项目需求理解差，方案欠缺，针对性差，匹配度

低，则得分低。质疑函中涉及的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浙

江中元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其对应中标标项所提供的投标

文件针对性强、匹配度佳(例如，浙江中元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在

标项3的重大活动保障方案中详细阐述了通行保障方案、楼宇分

布情况以及项目实时观测点位；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在标

项4中逐一分析了所有建筑、设施的现状及日后的针对性养护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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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结论：各标项客观分得分一致，主观分由各位专家依据各

标项不同的采购需求，在评分标准的分值范围内，客观、独立打

分，主观分存在高低不同，在评审过程中所有标项不存在畸高、

畸低、主观分偏差30%以上等异常情形。因此，本次评标不存在

投诉人的投诉事项。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答复通知书（2024 第 1

号）第 3条答复如下：经审查，浙江宏泰景观有限公司、滨和环

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其投标文件

中未发现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未发现投标文件异

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投标文件中未发现投标文件

相互混装情况。

十、政采云平台显示：杭州易融建设有限公司于2023 年 12

月 8日 14:03:54 申请采购文件。

本机关认为：

一、关于投诉事项 1。投诉人主张“招标文件评分标准有倾

向性”，实质系认为本项目采购文件使其权益受到损害。《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

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

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

采购人提出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

十三条第（一）项规定，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应

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是指:（一）对可以质疑的采购文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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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投诉事项2、4。本项目评标方法为综合评分法，投

标供应商的技术商务得分，取决于其技术商务评审因素的得分，

本项目四个标项的技术商务评分明细表中载明了各评标委员会

成员对各个投标供应商技术商务具体评分，评标委员会成员对客

观评审因素评分一致，对主观评审因素评分未存在畸高、畸低的

情形。经核对，各供应商技术商务汇总得分与技术商务评分明细

表（7名评标委员会成员）一致，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内合

计数与各细项得分加总一致。各供应商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汇总以

及明细情况已随同中标结果一并在浙江政府采购网公告，投诉人

应当已经知道其商务技术得分低于中标供应商（或某特定供应

商）一定分值具体是由哪几项评审因素得分组成，而投诉人却对

其主张“评标不公正”未能明确线索指向，也未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投诉人提供材料拟说明评标委员会对其与浙江大胜科技工

出质疑的，为收到采购文件之日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

日。本项目于2023 年 12月 5日发布招标公告，招标文件同时发

布。投诉人于2023 年 12月 8日获取招标文件，其可以对招标文

件提出质疑的截止时间为2023 年 12月 19日。投诉人于2024年

1月 8日提出质疑，已超过法定质疑期间，不属依法质疑。相应

地，投诉人提起的投诉，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

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规定。

据此，投诉人提起的投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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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浙江中元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的评审打分在不同标项中

差距过大，但不能仅仅以此为由认定评标委员会评审打分不公

正。被投诉人浙江力德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在投诉答复材料中对此

作了解释说明，提供了评标委员会签署的《关于 2024-2025年上

城区亮灯养护项目评标委员会协助处理投诉答复的会议纪要》。

采购人杭州市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在投诉答复材料中也表示

“在评标过程中，我方派出的监督员并未发现评标委员会存在任

何违规行为”“本次评标不存在投诉人的投诉事项”。本机关在

投诉调查处理过程中亦未发现评标委员会对投诉人、浙江大胜科

技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中元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评审打分存在明显

不当情形。故，根据现有证据材料，对投诉人前述主张不予支持。

据此，投诉事项2、4，均不成立。

三、关于投诉事项3。投诉人主张浙江宏泰景观有限公司与

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存在

串通投标报价”，但未提供具体有效的证据材料。投诉人提供浙

江宏泰景观有限公司与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参加其他项

目的情况，拟说明浙江宏泰景观有限公司与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在本项目中存在串通投标的情形，缺乏依据，本机关不予

支持。被投诉人浙江力德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在投诉答复材料中表

示“对投诉人前述主张我方不予认同”，提供了评标委员会签署

的《关于2024-2025 年上城区亮灯养护项目评标委员会协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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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答复的会议纪要》。采购人杭州市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在

投诉答复材料中也表示“对投诉人前述主张我方不予认同”。本

机关在投诉调查处理过程中亦未发现浙江宏泰景观有限公司与

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大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等供应

商在本项目中存在恶意串通的不当情形。故，根据现有证据材料，

对投诉人前述主张不予支持。另，投诉人主张“同样的情况还发

生在标项三浙江银龙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身上”，但未提供具体有

效的证据或者明确线索指向，故不予支持。据此，投诉事项3，

不成立。

四、关于投诉事项5。投诉人仅以“均是高价中标，且一标

和二标的中标单位均只投了一个标段，是有什么把握让他们认为

只投这一个标段就一定能中标”为由，主张“有暗箱操作嫌疑”，

缺乏依据。被投诉人浙江力德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和采购人杭州市

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在投诉答复材料中对此分别作了解释说

明，并均表示“对投诉人前述主张我方不予认同”。本机关在投

诉调查处理过程中亦未发现供应商在本项目中存在恶意串通的

不当情形。故，根据现有证据材料，对投诉人前述主张，不予支

持。据此，投诉事项5，不成立。

综上，投诉人关于2024-2025年上城区亮灯养护项目（编号：

SCCG-LD-2023-001）采购过程和采购结果违法的投诉，投诉事项

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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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

政部令第 94 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本机关决定：驳

回投诉。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上城

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

内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

2024 年 2月 28日


